
臺南市政府農業局針對本市畜牧場疑似擅

自擴大飼養規模認定及處置作業流程圖 

 

依畜牧法第 39條第 1項

第 3款裁罰，並於 1個月

內改善。屆期未改善，則

持續裁罰，每隔一個月查

核，未改善連續處罰至改

善為止。 

本局命其一個月內改善並擇期

查核，輔導依登記證數量飼

養，屆期若未改善，則依畜牧

法第 39條第 1項第 3款裁罰，

每隔一個月查核，未改善連續

處罰至改善為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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